
判決字號 111年憲判字第12號【臺⼤法律學院教師評鑑案】

原分案號 109年度憲⼆字第522號

判決⽇期 111年07⽉29⽇

聲請⼈ 陳妙芬

案由 聲請⼈認最⾼⾏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28號判決所適⽤之國立臺灣⼤學法律
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細則第5條⾄第8條規定牴觸憲法，依司法院⼤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國立臺灣⼤學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細則第5條⾄第8條規定與法律明確

性原則無違，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亦

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尚不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作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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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事實經過及當事⼈陳述意旨【1】  

⼀、原因案件之事實概要【2】 

　　聲請⼈為國立臺灣⼤學（下稱臺⼤）法律學院副教授，未通過中華⺠國

100學年度教師評鑑，依規定應於2年內接受覆評。臺⼤法律學院於103年1⽉

20⽇召開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師評鑑委員會（下稱評鑑會），決議未

通過聲請⼈102學年度教師評鑑覆評，聲請⼈向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

稱申評會）提起申訴，案經臺⼤申評會於103年6⽉23⽇評議決定「申訴⼈之

申訴有理由，請法律學院另為適當之處理」；嗣臺⼤法律學院重於103年10

⽉7⽇召開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評鑑會，就聲請⼈覆評之相關問題，決議

委請5位校外委員進⾏鑑定。臺⼤法律學院彙整5位校外委員鑑定書後，於

104年1⽉7⽇召開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評鑑會，就聲請⼈之教師評鑑覆評

案，以聲請⼈教學、研究、服務3項成績綜合考評後，平均分數為65.4分，未

達70分，決議聲請⼈未通過覆評，臺⼤法律學院並於104年2⽉10⽇發函檢附

評鑑會決定通知聲請⼈。聲請⼈不服，循序提起申訴、再申訴，分別經臺⼤

申評會及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評會駁回，其嗣後所提⾏政訴訟，則經臺北⾼等

⾏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735號判決駁回，復經最⾼⾏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

628號以上訴無理由，駁回確定。是本件應以最⾼⾏政法院上開判決為確定終

局判決。聲請⼈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之臺⼤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細

則（下稱系爭施⾏細則）第5條⾄第8條規定（下依序稱系爭規定⼀⾄四，條

文詳如附件）牴觸憲法，爰於109年12⽉2⽇依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3】 

⼆、聲請⼈陳述要旨【4】 

　　系爭規定⼀⾄三分別規定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教師評鑑參考項⽬，未就

如何計分、評分另為規定，逕於系爭規定四明定就受評者之教學、研究、服

務三項成績綜合考評，平均達70分者為通過評鑑。由系爭規定⼀⾄四無法知

悉評鑑會就受評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之評分基準為何，使受評教師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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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評鑑通過與否之標準，司法機關更無從加以審查，亦無法發揮確保評鑑

結果係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功能，⽽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學教師評

鑑與⼤學教師升等相同，均涉及⼈⺠受憲法保障之⼯作權及職業資格之取

得，且⼤學就未通過評鑑之教師，通常規定需於若⼲年內接受覆評，覆評未

通過之效果為直接送教評會審議「不予續聘」，故其踐⾏之程序⾄少應與司

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之⼤學教師升等程序相當，即必須符合專業評量原則，

若⼤專院校未就其教師評鑑程序，訂定得客觀且公正評價受評教師專業學術

能⼒之規定，即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與比例原則不符，⽽屬違憲。系爭規定

四所定評分程序，由評鑑會就受評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三項成績綜合

考評」，僅有分配比例之規定，未有如教師升等審查時，將教師之著作送外

部審查之程序，並且未將評鑑項⽬如何計分定有具體明確且客觀之標準，評

鑑會僅需告知受評教師之評鑑決定，毋須告知受評教師各項⽬之評鑑結果，

此等程序規定未能保證對受評教師之專業學術能⼒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

平正確之評量，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難謂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等語。【5】  

貳、受理依據及審查【6】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修正施⾏前已繫屬⽽尚未終結之案件，除

本法別有規定外，適⽤修正施⾏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前

之規定。⼜⼈⺠、法⼈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之法律或

命令，發⽣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及⼤審法第

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7】 

⼆、查本件聲請案於憲訴法修正施⾏前即已繫屬，其受理與否，應依⼤審法

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要件定之。核其聲請意旨，與上開所⽰⼈⺠聲請釋憲之

要件相符，爰予受理，其形成主文之理由如下（參）。【8】  

參、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9】 

⼀、涉及之基本權及審查原則【10】 

（⼀）⼤學教師評鑑涉及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與⼯作權之保障【11】 

　　憲法第15條規定⼈⺠之⼯作權應予保障，⼈⺠有從事⼯作、選擇及執⾏

職業之⾃由（司法院釋字第404號、第510號、第612號及第637號解釋參

照），是以凡⼈⺠作為謀⽣職業之正當⼯作，均應受國家之保障，對於職業

⾃由之限制，應具有正當之理由，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司法院釋字第462號

解釋參照）。【12】 

　　⼤學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期聘任、停聘、

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其⽬的係為了提昇⼤學教學品質及學術⽔準，增

加⼤學競爭⼒，以達成追求⼤學教育卓越化之⽬標。惟⼤學教師評鑑未通過

可能將予受評教師不予續聘或資遣等之規定，⾜以改變其教師⾝分，關係教

師權益，涉及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影響其⼯作權，故⼤學之教師評鑑事

項及相關程序之規定，⾃應合理妥適。【13】 

（⼆）審查原則：適⽤寬鬆標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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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對職業⾃由之限制，因其限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

標準。⼤學教師評鑑，於覆評未通過時，受評教師始可能受不予續聘或資遣

等決定，故得透過教師個⼈之努⼒避免其教師⾝分之喪失，應屬對於⼤學教

師職業選擇之主觀條件上限制。【15】 

　   憲法第11條之講學⾃由賦予⼤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由，並於直接關

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

626號解釋參照）。故⼤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治規章之

訂定⾃主權。依⼤學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教師評鑑⽅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

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顯⾒⼤學教師評鑑之具體措施係授權責

由各⼤學⾃⾏訂定，其⽬的乃使各學校能建立個別之特⾊，以符合⼤學⾃治

（94年12⽉28⽇修正公布之⼤學法第21條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學之

院、系（所）為⼤學組織於教學研究之基本單位（⼤學法第11條規定參

照），故學校可進⼀步授權各院、系（所）訂定教師評鑑辦法及施⾏細則，

由各院、系（所）成員共同決定教師評鑑事務細節，包括評鑑項⽬、期間、

⽅式、分數比例、通過標準、評鑑未通過時之不利措施及程序事項等，並報

校核備。教師評鑑之結果，固得作為教師升等、續聘、⻑期聘任、停聘、不

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惟尚不直接立即發⽣教師⾝分變動之結果，且為尊

重⼤學⾃治規章之訂定⾃主權，其校、院、系（所）教師評鑑之規定是否符

合憲法基本原則，於⼤學⾃治之範圍內，⾃應降低審查密度，故適⽤寬鬆標

準予以審查。【16】 

⼆、系爭規定⼀⾄四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

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之要求【17】 

（⼀）系爭規定⼀⾄四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18】   

        法律明確性原則，乃針對⼀切法規範⽽設，不限於形式意義之法律。法

律明確性之要求，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無解釋之空間或必要，得衡酌

法律所規範⽣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於個案之妥當性，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

與⽤語，不須將具體內涵鉅細靡遺詳加規定。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個案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般受規範者所得預⾒，並可經由法

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

521號、第594號、第602號、第690號、第794號、第799號、第803號及第

804號解釋參照）。【19】 

　    臺⼤授權各學院訂定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各級⼈員受評項⽬、通過評鑑

之標準及程序事項，並報校核備（臺⼤教師評鑑準則第13條規定參照），臺

⼤法律學院依此授權訂定臺⼤法律學院評鑑辦法，並依該辦法另定系爭施⾏

細則。按系爭施⾏細則第5條⾄第7條規定，即系爭規定⼀⾄三分別規範教

學、研究及服務之參考項⽬，並設有最基本⾨檻標準，即「教學」⽅⾯必須

達各級教師依⼈事室計算之從寬認定標準義務授課鐘點數；「研究」⽅⾯應

提出系所推薦經臺⼤法律學院教評會認可報校核備之期刊上發表經審查之論

文或經審查之專書論文合計3篇，或經審查之學術專書1本，且受評期間內擔

任科技部專題計畫主持⼈或共同主持⼈1次（若為未經審查之期刊論文、學術

會議論文、未經評審之教科書、學術專書或翻譯專書等之情形，每年⾄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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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服務」⽅⾯必須校內、外學術性或公共服務⾄少1件。另依第8條規

定，即系爭規定四明定通過評鑑之標準，須評鑑會就受評教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三項成績綜合考評平均達70分者始通過評鑑；平均未達70分者，為

未達評鑑標準或為不適任。故符合上開教學、研究、服務考評之最基本⾨檻

標準之受評教師，評鑑會就其三項成績綜合考評，即平均⾄少達70分，通過

評鑑，其語意及內涵依⼀般社會通念並無不明確之處，且適⽤之對象均為臺

⼤法律學院之專任教師，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內容⾃非難以理解。【20】 

　　⼜系爭施⾏細則係由臺⼤法律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及修正通過，院務會議

由當然代表（臺⼤法律學院、法律學系主任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所

⻑）、教師代表（臺⼤法律學院全體專任教師）、學⽣代表等組成（臺⼤法

律學院院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第2條規定參照）。⼤學教師評鑑既涉及受評

教師職業⾃由之限制與⼯作權之保障，⽽臺⼤法律學院全體專任教師為院務

會議之組成成員，⾃得參與教師評鑑規定之訂定及修正，並受其拘束。故對

於受評教師⽽⾔，就未來⾯對評鑑所應準備之事項及通過與否具預⾒可能

性，並得提前因應準備；對於教學、研究、服務三項成績綜合考評未達70

分，可能遭不予續聘或資遣等決定，亦屬可得預⾒，⽽該規定尚得透過⾏政

救濟等管道，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綜上，系爭規定⼀⾄四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無違。【21】  

（⼆）系爭規定⼀⾄四尚無違背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22】 

　　按⼤學教師評鑑程序，涉及教師職業⾃由之限制與⼯作權之保障，針對

⼤學之教師評鑑所訂定之實施程序，須能對受評教師專業學術能⼒及成就作

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藉由正當法

律程序之形成，確保教師憲法上權利之保障。是以，教師評鑑項⽬之指標、

權重與通過標準等，應於可實質提升教師專業及教學品質前提下，周延審慎

訂定。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受評教師以書⾯或⼝頭辯明之機會；且於評

鑑未通過時，應確保受評教師針對評鑑委員之評分意⾒與分數，能有效提出

抗辯及救濟。【23】 

　　查系爭規定⼀⾄三規範教師評鑑之評鑑項⽬，為受評教師之教學、研究

及服務⼯作之成效，並明確訂定評鑑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標準；系爭規定四

則明定由評鑑會就受評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三項成績綜合考評，平均達

70分者通過評鑑。依系爭規定四，評鑑會委員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效進⾏評鑑，於具體個案中所為之評分，實係指評鑑委員應於依循

系爭規定⼀⾄三之評鑑標準，就教學、研究、服務等三項評鑑項⽬，比照臺

⼤法律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之比例（系爭施⾏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

參照），分別進⾏評分後，將該等分數加總，並以該加總結果是否達於70分

之標準，作為受評教師是否通過評鑑之依據。如此之評分標準及程序，係臺

⼤法律學院建立⾃⾝特⾊之⽬的所訂定，尚符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

依⼤學⾃治精神，應予尊重。【24】 

　　評鑑委員基於系爭規定⼀⾄三所定之標準，根據其個⼈學識經驗所為專

⾨學術上獨立公正之智識判斷，具有⾼度之專業性及屬⼈性，故為維護評鑑

之客觀、公平及評鑑會委員所為之學術評價，評分適切性之問題，具判斷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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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院及其他⾏政爭訟機關應予以較⾼之尊重。惟如評分有違法或顯然不

當情事時，並不排除其接受司法審查之可能性，法院及其他⾏政爭訟機關審

查關於⼤學教師評鑑事件時，尚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正當法律程序，或其

評鑑是否以錯誤事實為基礎。倘該判斷有恣意濫⽤及其他違法之情形時，非

不得予撤銷或變更，⾃不待⾔。【25】 

　　綜上，系爭規定⼀⾄四關於教學、研究、服務等三項評鑑項⽬評分之規

定，尚無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26】 

　　另臺⼤法律學院於評鑑過程中，須通知受評教師到場說明，否則不得為

不適任之決定。評鑑會於評鑑完成後將評鑑結果報院核定，並將該核定結果

通知受評教師。經評鑑未通過者，臺⼤法律學院應敘明理由通知受評教師得

依規定提起申訴或訴願（臺⼤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11條及第15條規定參

照）。⽽在受評教師初次評鑑未通過後，其效果為⾃次⼀學年起不予晉薪、

不得在外兼職、兼課或借調，亦不得延⻑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

⾏政、學術主管；教授、副教授評鑑未通過者，亦不得申請休假研究（臺⼤

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12條及臺⼤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規定參照）。臺⼤法

律學院於受評教師初次評鑑未通過時，應敘明具體理由通知受評教師並就其

教學、研究、服務⽅向及成果提出改善建議，由院⽅協調系所給予協助。於

⾃評鑑未通過之次學期起算2年（或來校服務第7年）改善期間後，俾使其得

在評鑑未通過之項⽬予以加強，以通過評鑑，始由臺⼤法律學院進⾏覆評。

倘若受評教師覆評仍未通過，⽅依⼤學法及教師法規定，提院、校教評會決

議不予續聘或資遣（臺⼤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9條、第10條及臺⼤教師評

鑑準則第5條、第6條規定參照）。是以，在臺⼤法律學院之教師評鑑過程

中，尚能確保受評教師之聽審權、受告知權及救濟權之保障，與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無違。【27】 

（三）系爭規定⼀⾄四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28】  

　　教育為國家百年⼤計，為改善國⺠整體素質，提升國家文化⽔準之所繫

（憲法第158條規定參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才，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學法第1條第1項規定參照）。因⼤學有學術責

任及追求卓越之⽬標，同時作為教育機構，肩負發展國⺠道德、培養學⽣健

全⼈格之任務（教育基本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照），⽽⼤學教師素質之良窳

影響教學及研究品質，故我國⼤學校、院、系（所）對教師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作，規範⼤學教師評鑑制度，⽬的在於提升教師榮譽、增進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準，俾使⼤學能克盡學術責任並追求學術品質，以

確保學⽣良好之受教權及實現上開憲法規定之教育文化⽬的。上開⽬的與國

家及社會之發展重要相關，⽽屬合理之公共利益，其⽬的洵屬正當。【29】 

  　  ⼤學法授權各校訂定之教師評鑑制度（⼤學法第21條規定參照），⼤學

得以⾃治⽅式對未通過學校評鑑之受評教師為不同之措施。臺⼤法律學院之

教師評鑑，對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評估，並訂定系爭規

定⼀⾄四指出分數之參考項⽬及通過評鑑之客觀標準，於第⼀次評鑑未通過

時，仍予相當改善期間，再進⾏覆評，⽽於覆評未通過時，將連結不利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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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學校教評會後續可能會作出不予續聘或資遣等決議（⼤學法第21條及其

施⾏細則第17條規定參照）。故此⼀⼿段依據⼀般經驗法則，可認對於教師

在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上，克盡其責並維持⼀定之⽔準，有敦促之效，

是以，臺⼤法律學院之教師評鑑制度，透過教師評鑑審核此⼀⼿段，與⼤學

追求卓越、維持學術品質等⽬的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性，未牴觸憲法第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30】  

三、結論【31】  

　　綜上，系爭規定⼀⾄四之文義非⼀般受規範者難以理解，⽽受評教師就

未達評鑑之基本⾨檻標準可能遭不予續聘或資遣等，亦屬可得預⾒，且上開

規定尚得透過⾏政救濟等管道，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故與法律明確性原

則無違；且教師受評項⽬、通過評分、評鑑標準及程序之規定，亦能對受評

教師之專業學術能⼒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故未違反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對教師職業⾃由之限制，亦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

則，尚不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作權之意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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